
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实
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篇一

申请请求：

1、强制执行被申请人赔偿款**元;

2、本案执行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市**区人民法院于**年**月**日就申请人**诉被申请
人**人身损害侵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决被申请人**应
于20**年**月**日前支付申请人**x元赔偿款。

被申请人未上诉，原判决现已生效。申请人多次要求被申请
人支付，被申请人均不予理会，拒不执行原判决，被申请人
至今尚未支付申请人赔偿款。故申请人要求强制执行被申请
人赔偿款4**元，同时本案执行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此致

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篇二

被申请人：************派出所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x案依法立案侦查。

20**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x本人一事，向******派出
所报案，民警将申请人及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于
第二天组织了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次
至被申请人处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且
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知
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
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
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
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
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
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篇三

我们是“xxxx”项目拥有40年使用权的租赁户，从xxxx年12月
开始300多户业主多次向公安部门报案以“合同诈骗”要求公
安机关立案调查。于xxxx年5月23日江干分局认定xxxx公司没
有犯罪事实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邱常英等人对公安机



关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不服，特申请检察院监督公安
立案。为此我们又多次将犯罪事实的材料交给公安机关，xxxx
年12月开始，章之江说这个案子由他在负责调查，经侦队长
翁一萍明确的告诉我们xxxx的案子已经立案。由此我们以为是
“合同诈骗”立案了，最后我们得知公安所谓的立案是
以“职务侵占罪”拘捕了其中的一名股东，这与我们的“合
同诈骗”毫无相关。事实是合同诈骗至今都没有立案!

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篇四

申请人：，女，汉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住，联
系电话：。

被申请人：************派出所

申请事项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案依法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xx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本人一事，向******派
出所报案，民警将申请人及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
于第二天组织了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
次至被申请人处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
且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
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
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
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



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
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
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此致

敬礼!

20**年x月x日

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篇五

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
及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是《刑事诉讼
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刑事监督职能，既反映了依法
治国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最高追求。从实
践来看，检察机关履行这一职能，对于减少和遏制有案不立、
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的问题，及在保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
立法的、人为的、历史文化的等各种原因，监督不畅、质量
不高、效果欠佳的情形仍然存在，立法意图不能很好实现，
致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预期应有的法律效果。
本文针对立案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探讨相
关的对策。



一、关于立案监督立法现状的解构

对立案阶段的法律监督问题，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
对此都作了规定。《宪法》第129条和第135条是关于刑事立
案监督立法的原则性、宏观性、普通性的规定，《刑事诉讼
法》通过第7条、第8条、第86条、第87条的规定将其具体化，
而其中一条极为重要也是最为具体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
第87条的表述：“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
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
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
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
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
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检察机
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一些软措施，如发纠正
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

基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先天不足。
如对于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仍不立案的处理，就仅
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
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在收到
《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
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在上述时限内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
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公安机关仍不予纠正
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者报告同级
人大常委会。”至于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上一级检
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的时限，以及上一级仍不能达成
共识的处理办法等均没有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检察院一
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和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成为
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一个“盲点”。

二、关于立案监督对象的完整确认

《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对象仅局限于公安机关，而
未设置对其它刑事立案主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



立案监督的法律条文，从而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无法可依，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中的错误行为和违法现象
得不到及时纠正。首先，从《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来看，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涉及的职能自动包括国家安全机关、
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以及检察院的自侦部门，也就是说该法
所指的公安机关当然包括上述机关（部门）。其次，从理论
法学角度上来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
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同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一样均享有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权，所以对人
民法院的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职责的应有之意，
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只有将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
部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同时列为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
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才科学、规范和全面。

三、关于立案监督权限的重新设定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通过立法赋
予检察机关既有强制力保障，又有具体操作规程可遵循的、
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作用的刑事立案监督权。立法应
赋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中相应的职权主要有：

1、调查权，即有权调取和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案卷材料，有
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不立案和撤案决定书，有权对
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进一步了解、调查与核实。

2、备案审查权，即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办理各类刑事案件
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记表册。

3、决定权，即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的决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决
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的违法立案程序的决定，刑
事立案主体在接到决定书后应当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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